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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立式投影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立式投影系统，包

含：显示模块，所述显示模块设置在墙体或机柜

内，用于显示内容；空中成像模块，所述空中成像

模块与显示模块非平行设置于墙体或机柜内，所

述空中成像模块用于将显示模块中显示的内容

浮空投影到空中形成空中成像，所述空中成像与

显示模块相对所述空中成像模块对称。本实用新

型能够将电子元器件设置在墙体或机柜内，美观

还安全，提高了墙体的资源利用率，同时，通过充

满趣味性的人机交互，吸引人流并提升了用户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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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立式投影系统，其特征在于，包含：

显示模块，所述显示模块设置在墙体或机柜内，用于显示内容；

空中成像模块，所述空中成像模块与显示模块非平行设置于墙体或机柜内，所述空中

成像模块用于将显示模块中显示的内容浮空投影到空中形成空中成像，所述空中成像与显

示模块相对所述空中成像模块对称。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式投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空中成像模块包含：偶数层数

的透光层叠体，各层所述透光层叠体层叠设置，每层所述透光层叠体包含相互贴合的透明

条，所述透明条相互贴合的面和/或其对面设有反射面，所述反射面包含但不限于蒸/电镀

金属，或粘贴的反射膜，所述相邻两层透光层叠体的透明条呈正交排列，用于反射光线以实

现光线在空中成像模块中的传播方向的变换。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立式投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各偶数层透光层叠体之间或各

奇数层透光层叠体之间的非边缘透明条的反射面不在同一平面上。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立式投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射面的厚度范围为5~400nm。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立式投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明条为玻璃或有机玻璃或树

脂材料。

6.如权利要求2或5所述的立式投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相互正交的透明条分别与

用户视线的夹角不小于15°。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式投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模块水平设置，所述空中

成像模块与显示模块的夹角范围为(0,90°]。

8.如权利要求1或7所述的立式投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模块为所述空中成像

模块提供面光源，所述显示模块包含但不限于显示屏或投影或投影幕布。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立式投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模块的亮度优选1000nits

以上。

10.如权利要求8或9所述的立式投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模块上还设有光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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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式投影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浮空无介质成像技术，特别涉及一种立式投影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的线下广告系统，一般都采用在墙体上悬挂显示屏，用于展示广告或信息展

示，但是，悬挂显示屏对墙体存在不可逆的破坏，还影响美观，同时，由于墙体会直接被雨水

冲刷，不适合显示屏等电子器件的设置，大大降低了墙体的利用率，使人流量很大的街口失

去了资源有效利用的机会。

发明内容

[0003] 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立式投影系统，包含：

[0004] 显示模块，所述显示模块设置在墙体或机柜内，用于显示内容；

[0005] 空中成像模块，所述空中成像模块与显示模块非平行设置于墙体或机柜内，所述

空中成像模块用于将显示模块中显示的内容浮空投影到空中形成空中成像，所述空中成像

与显示模块相对所述空中成像模块对称。

[0006] 进一步，所述空中成像模块包含：偶数层数的透光层叠体，各层所述透光层叠体层

叠设置，每层所述透光层叠体包含相互贴合的透明条，所述透明条相互贴合的面和/或其对

面设有反射面，所述反射面包含但不限于蒸/电镀金属，或粘贴的反射膜，所述相邻两层透

光层叠体的透明条呈正交排列，用于反射光线以实现光线在空中成像模块中的传播方向的

变换。

[0007] 进一步，所述各偶数层透光层叠体之间或各奇数层透光层叠体之间的非边缘透明

条的反射面不在同一平面上。

[0008] 进一步，所述反射面的厚度范围为5~400nm。

[0009] 进一步，所述透明条为玻璃或有机玻璃或树脂材料。

[0010] 进一步，所述相互正交的透明条分别与用户视线的夹角不小于15°。

[0011] 进一步，所述显示模块水平设置，所述空中成像模块与显示模块的夹角范围为(0,

90]。

[0012] 进一步，所述显示模块为所述空中成像模块提供面光源，所述显示模块包含但不

限于显示屏或投影或投影幕布。

[0013] 进一步，所述显示模块的亮度优选1000nits以上。

[0014] 进一步，所述显示模块上还设有光栅。

[0015] 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立式投影系统，能够将电子元器件设置在墙体或机柜

内，美观还安全，提高了墙体的资源利用率，同时，通过充满趣味性的人机交互，吸引人流并

提升了用户体验。

[0016] 要理解的是，前面的一般描述和下面的详细描述两者都是示例性的，并  且意图在

于提供要求保护的技术的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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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立式投影系统的结构示意以及用户交互示意图；

[0018] 图2为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立式投影系统的空中成像模块的相邻层透光层叠体

正交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立式投影系统的空中成像模块的多层透光层叠体错

位布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立式投影系统的透光层叠体的微镜成像结构俯视示

意图；

[0021] 图5为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立式投影系统的用户最优观看视角的原理示意图；

[0022] 图6为图5中用户最优观看视角为45°的空中成像模块（以两层透光层叠体示例）的

结构原理示意图；

[0023] 图7为图5中用户观看视角为45°的原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将结合附图，详细描述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阐

述。

[0025] 首先，将结合图1~7描述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立式投影系统，用于墙体或机柜

内，其应用场景很广。

[0026]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立式投影系统，具有显示模块2和空中成像模块

1。其中，显示模块2设置在墙体或机柜内，用于显示内容；空中成像模块1与显示模块2非平

行设置于墙体或机柜内，所述空中成像模块1用于将显示模块2中显示的内容浮空投影到空

中形成空中成像，所述空中成像与显示模块2相对所述空中成像模块1对称。

[0027] 具体地，如图1所示，显示模块2为空中成像模块1提供面光源，可以为实体的显示

屏或投影幕布，也可以为其他设备所投送的投影。进一步，优选地，为了避免墙体或机柜外

阳光直射的高亮度干扰，显示模块2的亮度为1000nits以上；同时，考虑到杂散光对于空中

成像效果的干扰，可以在显示模块2的表面加上光栅，可选用防偷窥膜，成本低廉效果显著。

[0028] 具体地，如图2~4所示，空中成像模块1包含：偶数层数的透光层叠体11，各层透光

层叠体11层叠设置，每层透光层叠体1包含相互贴合的透明条111，透明条111的采用选用玻

璃或有机玻璃或树脂材料，透明条111相互贴合的面和/或其对面设有反射面，相邻两层透

光层叠体11的透明条111呈正交排列，用于反射光线以实现光线在空中成像模块1中的传播

方向的变换。在本实施例中，反射面包含但不限于粘贴的反射膜或反射片或蒸/镀金属层的

反射面，优选地，反射面的厚度范围5~400nm。

[0029] 进一步，如图2~4所示，各偶数层透光层叠体11之间或各奇数层透光层叠体11之间

的非边缘透明条111的反射面不在同一平面上，即实现错位排放，形成了显示图像的单元数

量更多、更小的微镜成像结构，从而使解析度大大提高，降低系统能耗。

[0030] 更进一步，以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为基础，还可以加入视觉交互模块，红外识别的浮

空交互模块，实现更多种类的交互方案。

[0031] 当安装时，如图1所示，为了避免显示模块2的光受到墙体或柜体反射的干扰，将显

示模块2水平放置于墙体或机构内，其发出的光射向空中成像模块1，为了用户路过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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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式快速吸睛、交互的体验，空中成像模块1与显示模块2的夹角范围为[0,90]，可根据实

际使用需求灵活调整，优选地，将显示模块水平放置，并将空中成像模块1与显示模块2的夹

角设定为45°，从而实现空中成像垂直于地面，满足绝大部分身高的用户与系统交互。进一

步，经过大量的实验和工艺验证，为了使用户处于最优观看视角，如图5所示，空中成像模块

1中相互正交的透明条分别与用户视线的夹角不小于15°，即用户视线位于相互正交的透明

条之间的60°范围内，优选地，如图6、7所示，使用户视线与相互正交的透明条的角度为45°。

[0032] 使用时，通过调节显示模块2的高度以及光强，可以控制空中成像飞出去的距离和

亮度，进一步适应环境，提升用户体验。

[0033] 以上，参照图1~7描述了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立式投影系统，能够将电子元器

件设置在墙体或机柜内，美观还安全，提高了墙体的资源利用率，同时，通过充满趣味性的

人机交互，吸引人流并提升了用户体验。

[0034]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说明书中，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句“包括一个立式投影系统”限定的要素，并

不排除在包括所述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中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0035] 尽管本实用新型的内容已经通过上述优选实施例作了详细介绍，但应当认识到上

述的描述不应被认为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在本领域技术人员阅读了上述内容后，对于

本实用新型的多种修改和替代都将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由所附

的权利要求来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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